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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专业资格评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
 

 

苏政资办〔2016〕1号 

★ 

 

关于报送 2016年思想政治工作人员 
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的通知 

 

各市委宣传部政工职称办、省直有关单位职称办： 

经省职称办同意，为认真做好 2016年度思想政治工作人员

高级专业资格推荐评审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参评人员范围 

全省企业、各类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中从事思想政治

工作的人员，其中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人员不参加评审。 

思想政治工作人员，指党委负责人，组、宣、办、研究、统

战等部门和纪委中直接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专职人员；专职党总

支、党支部书记和编制在行政序列的宣传、宣传部门中直接从事

思想政治工作的专职人员；工会负责人及宣教、组织、研究、女

工部门中直接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专职人员；共青团组织中专职

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；保卫、老干部办、人事（人事档案管

理）、信访、计划生育、民事调解、人民武装、监察、退休职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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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委会等部门专职干部中，以主要精力直接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

人员，也可以参加思想政治工作专业资格的评定。 

申报人员任现专业技术资格时间（任期时间）计算至 2015

年 12月底。 

二、报送材料内容 

申报政工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需提供能反映本人专业水

平、工作能力和业绩成果等方面的有效材料，主要包括： 

1．经单位核实确认的《江苏省政工专业申报高级职务人员

情况简介表》一式 5份(请用 A3纸复印并盖章)。 

2．任期内的本人思想政治工作业务总结报告。 

3．任期内反映本人思想政治工作能力的案例分析报告2篇。 

4．任期内规定数量内的著作、论文、专业文章原件及复印

件（超过规定数量的选取前 5篇）。 

5．任期内各年度考核材料复印件（事业人员须复印年度考

核表）。 

6．任期内的上级主管部门（或本单位）任命本人政工岗位职

务的《通知》复印件，或本人从事政工岗位履历的有效证明材料。 

7．符合任职条件规定的本专业的学历(学位)证书，以及已

获职称证书和任职资格通知、聘书的复印件及原件。 

8．符合省职称主管部门要求的职称计算机考试合格证书或

免试证明材料（省职称主管部门如调整，则执行新规定）。 

9．任期内单位或个人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。 

10．任期内本人所在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企业单位营业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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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复印件。 

    11．任期内继续教育成绩单或合格证书。 

    12．经县（市、区）和市、厅（局）人事职称主管部门核

实确认的《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表》一式 3份（不装订）。 

13．主管部门出具的委托评审函一份。 

14．专业技术资格证书需要彩色照片 1张(免冠大 1寸)，请

各市(各单位)将申报人员照片集中粘贴在 A 3纸上，照片下方注

明单位和姓名。 

15．报送《江苏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情况一览表》

书面一份，并将电子版表格发送至邮箱(表格从 js83241562＠

sina.com邮箱下载，密码为 83241562)。 

三、报送材料要求 

1．报送材料截止时间：2016年 5月 30日前，过期不予受理。 

2．报送的各种材料必须真实、准确、清晰。从事政工年限

必须以档案记载为准。在推荐中既要重视学历、资历，更要重

视实际工作能力、水平、实绩和成果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

正确评价、全面考察。未经主管部门和单位核实的材料不得上

报。对弄虚作假者，取消三年申报资格。 

3．报送材料必须是担任现专业技术资格以来的材料；所附的

论文及成果材料必须是本人撰写；已使用过的材料不得重复使用。 

4．各单位在推荐上报参评人员材料前，必须经群众评议。

参加评议的人数须在 15 人以上，不足 15 人或测评结果群众意

见分歧较大者(赞成票超过二分之一，不足三分之二者)，须按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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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管理权限由上级党组织或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做出较为详细的

书面说明。参加民主测评人员须在《简介表》相关栏目中签名。 

5．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，思想政治工作专业资格实行二级

评审，申报高级政工师资格人员在评审前应参加政工基础理论

和业务能力的考试。考试成绩作为评审条件的重要要素之一，

考试时间拟定于 7月份。 

申报研究员级高级政工师的人员，参加高评委会组织的面

试或答辩。 

6．案例分析报告，主要是将本人在解决思想政治工作问题

中的心得体会，选取两个以上案例以技术处理分析的形式总结

出来。案例分析报告不要写成简单的业务工作总结，要有典型

事例、工作过程、工作方法及取得的实效或社会效益。每个案

例不少于 2000字，要单独成篇。 

以上提交的材料若是复印件须经单位负责人核实签字，并

盖章；请各政工专业资格职称办认真核对原件，并签字。申报

材料必须按评委会要求的顺序、格式进行分类、整理、装订。 

 

 

江苏省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专业 

资格评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4月 19日 

 

抄送：各市人社局专技处（职称办） 


